附件3  

珠海市水利建设市场主体良好行为信用加分申请表

	申请企业名称
	

	工程名称
	
	建设单位
	

	良好行为

名称及代码
	
	认定或

颁奖部门
	

	加分证明

材料名称
	

	申请企业意见
	以上情况属实，现申请企业信用加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年  月  日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建设单位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年  月  日
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质监单位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年  月  日
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受委托机构（协会）意见
	经审查，以上情况属实，获奖或良好行为评定日期为_____年___月___日。根据《珠海市水利建设市场主体良好行为记分标准》给予良好行为信用加分，加分代码为：________；加分值为___分，加分有效期为_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__年___月___日。

（公章）

年  月  日


说明：1、此表一式三份，市水务局、受委托机构（协会）、申请单位各一份。

      2、请申请人完整填写此表，错填漏填均作退件处理。

3、按照《珠海市水利建设市场主体良好行为记分标准》，除了需建设单位或质监单位认定的加分项目外，其它无须签署建设单位、质监单位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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